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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太陽光電推動現況-整體成果 

註：其它屋頂包含地方政府公有、商用、民宅等 

截至106年8月底，太陽光電累積設置容量達1,388.4MW，其中屋頂型
占 95% (約1,318.7MW)，地面型則為 5%(約 69.7 MW) 。 

「太陽光電2年推動計畫」截至106年6月之同意備案設置實績達
558.11MW，其中屋頂型占比 92% ( 約512.39MW)，地面型占比為 8 
% (約45.72MW)，屋頂型設置進度超前。 

 類型 項目 
105.7~106.6
執行目標(MW) 

執行進度 
~106年6月同意備案實績 達成率 

屋頂型 

 

中央公有屋頂 30 39.01 130% 

工廠屋頂 60 81.34 136% 

農業設施 200 163.04 82% 
其它屋頂(註)  120 229 191% 

小計 410 512.39 125% 

地面型 

鹽業用地 100 0 0% 

嚴重地層下陷區 80 24.29 30% 

水域空間 50 3.3 6% 
掩埋場 10 4.69 46% 

其它 0 13.44 -- 

小計 240 45.72 19% 

相較地面型太陽光電，屋頂型太陽光電之推動涉及面向相對單純，設
置速度較快，應可加速推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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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105.7-106.6 106.7-107.6 107.6-109.12 

公有房舍屋頂 30 30 45 

工廠屋頂 60 120 200 

農業設施屋頂 200 250 300 

社區住宅屋頂 120 245 1,400 

小計 410 645 1,945 

累計 410 1,055 3,000 

106/06 

109/12 

107/06 

貳、綠能屋頂全民參與-推動目標 

 綠能屋頂  全民參與-行動方案推動目標 

2020年(原2025年)達成屋頂型3GW目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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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精進策略及作法-建立單一窗口 

全民綠屋頂 

綠能屋頂 
單一服務窗口 
專人專線 

經濟部(能源局) 

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

提供跨部會整合協助 
參與單位建立單一聯絡窗口 

原民會/地方政府(民政系統) 
偏鄉/部

落 

工業區：經濟部 (工業局) 

科學園區：科技部 

地方政府 

加工出口區： 
經濟部 (加工出口區管理處) 工廠屋頂 

內政部/地方政府(民政系統) 社區住宅 
屋        頂 

屋頂類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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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名稱 初步建議 

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

• 為加速推動屋頂型太陽光電設置，於條例中明訂用電大戶應
於用電場所或適當場所，設置一定裝置容量以上之再生能源
發電設備或儲能設備，或購買一定額度之再生能源憑證。 

• 上述指定用電需量、一定裝置容量、一定額度、設置再生能
源發電設備之種類及其他應遵行事項，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
府依自治條例授權，另訂子法公告。 

營建法規 

內政部營建署進行屋頂型太陽光電營建法規盤點及精進： 

1.修正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32之3，太陽光電設施得 

   免計入建築物高度、面積及容積。 

2.修正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」，針對政府政策項目設置，可降 

   低區分所有權人出席會議及決議人數門壏。 

3.研擬屋頂違章建築處置與屋頂太陽光電設置調和併行做法。 

 優化法規，營造綠能屋頂全民參與環境  
持續盤點及檢視各部會綠能屋頂相關法規，提出優化措施建議，營
造綠能屋頂之友善發展環境。 

叁、精進策略及作法-優化法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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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訂多元推動模式，提供配套獎勵措施，加速綠能屋頂發展 

肆、推動模式與獎勵措施(1/7) 

商業模式:推動PVESCO、公民電廠與相關配套 
                 激勵方案:設備補助/前高後低費率            

智慧綠能 
城市 

產業園區分
散式智慧綠
能電網 

偏鄉／部落
綠能公民 
電廠 

• 可行技術與具誘
因商業模式 

• 激發全民共同參
與之熱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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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推動模式與獎勵措施(2/7) 

 「智慧綠能城市」-結合綠能屋頂創能、區域儲能及智慧電表推動模式 

 建立綠能屋頂創能與區域儲能(電流)、智慧電表(資訊流)、PVESCO(太陽光電
能源服務業)、Aggregator(聚合商)(金流)之商業模式。  

智慧綠能城市 

供給端 營運端 需求端 

營運平台PV-ESCO 
+ 

Aggregator聚合商 

• 智慧電力管理系統 

台電 
(公用售電業) 區域儲能

設施 

剩
餘
電
力 

剩餘電力 

電力使用資訊 

電力供應 
 (直供) 用

戶 

• 企業用戶 
• 住宅用戶 

都
市
社 

區
住
家 

•綠能屋頂發電 
•家庭能源管理系統 
•AMI智慧電表 

1 

2 

2 

3 
4 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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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動「智慧綠能城市」誘因措施 

 
107年至109年 執行 

期程 

執行 

內容 

•地方政府統籌規劃智慧綠能城市，提案申請 

•地方政府參與委辦申設業務，加速設置推動 
•統籌發放綠能屋頂設備補助 
•統籌違建屋頂改造計畫 

誘因 

措施 

獎勵
對象 

地方政府與建置營運合作廠商 
(PV-ESCO或Aggregator(聚合商)) 

•補助全額規劃費用 
•補助40%建置費用 
(包括綠能屋頂、智慧能源管理系統) 
•提供參與台電需量競價之收入 

肆、推動模式與獎勵措施(3/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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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用售電業
外部供電 

 

電力線 

IOT資/通訊架構 

PV-ESCO/Aggregator(聚合商) 
營運平台 

分散式電力能源管理系統 
(EMS)  

基載電源 

(如燃料電池) 
儲能系統 

 建置「產業園區分散式智慧綠能電網」 

肆、推動模式與獎勵措施(4/7) 

 工業專區內各工廠設置分散型太陽光電系統，並配合應用需求設
置基載電源(如燃料電池)，以及儲能設備。 

 運作模式 
1. 產業園區的用電需求，正常透過公用售電業提供。 
2. 配合電力架構更新調整，可透過EMS進行分散式電力能源管理。 
3. 可優先選擇由基載能源(如燃料電池)提供電力。 
4. 基載能源的電力若不足，則可再選擇由儲能設備提供電力。 

1 2 

3 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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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作法:先示範實證，後擴大推動 

肆、推動模式與獎勵措施(5/7) 

 產業園區分散式智慧綠能電網建立誘因措施     

實施作法:先示範實證，後擴大推動 

示範階段 

107年 

擴大實施 

108年~109年 

期
程 

內
容 

誘
因
措
施 

• 前高後低躉購費率，加速投資回收 

• 補助全額規劃費用 

• 提供綠能憑證及碳權環境效益 

• 提供參與台電需量競價之收入 

• 擴大用電量級距之電價差距 

• 選出4個產業專區進
行示範驗證，(台南
南科、彰化彰濱、
高雄林園及桃園坑
口工業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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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偏鄉/部落綠能屋頂公民電廠 

小額貸款 

電費收入 
餘電躉售 
全額躉售 

融資 

委託設置 
及維運 

銀行 

取得綠
電憑證 

公民自主 

設立電廠 

PV-ESCO 

業者 

偏鄉／部落居民 

電費收入 

餘電直供或轉供售電 

企業或個人用戶 

肆、推動模式與獎勵措施(6/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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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偏鄉/部落綠能屋頂公民電廠誘因措施 

 

107年至109年 

補助偏鄉/部落綠能屋頂公民電廠設立 

107年至109 

• 全額補助公民電廠之籌設規劃費用 
• 補助公民電廠線路與併聯費用(最高60萬) 
• 補助公民電廠綠能屋頂每KW設置費用50% 
• 提供全額/餘電躉售 

期
程 

內
容 

誘
因
措
施 

肆、推動模式與獎勵措施(7/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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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語 

為激發全民共同參與綠能屋頂之熱情，規劃「綠能屋頂全民
參與」行動方案，透過建立單一窗口，跨部會合作，優化法
規環境，透過智慧綠能城市、產業園區分散式智慧綠能電網
及偏鄉/部落綠能屋頂公民電廠等多元方案及誘因措施，帶動
全民參與太陽發電屋頂設置，建立分散式發電體系 

期盼透過全民參與，提前5年於2020年達成3GW屋頂型太陽
能設置目標。 

所規劃方向若獲同意，將儘速完成具體細部執行作業，並於
107年1月1日起啟動執行。 

 

綠能屋頂 
全民有感 

激勵方案 

智慧綠能
城市 

單一窗口 

偏鄉/部落
公民電廠 

產業園區分散
式智慧綠能 

優化法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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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 

敬請指教 


